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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本公告並非收購、購買、認購或出售任何證券之出售要約或邀請，且本公告或其任

何內容亦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之基礎。

本公告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分發或受法律限制。管有本公告之人士應自行瞭解並遵守任何該等限制。

不遵守有關限制或會構成違反任何該等司法權區之證券法例。

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概不可帶入或於美國或發佈本公告可能屬違法之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分發，或向任

何美國人士分發。證券在未登記或獲豁免登記之情況下不得在美國提呈或出售，而本公告所述證券將

根據所有適用法例及規則出售。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40)

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8股股份
可配發1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以每股供股股份36.89港元供股

32,533,831股每股2.00港元之供股股份之結果

及

認股權調整

供股包銷商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即支付股款及接納供股股份以及

申請超額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截止時間），本公司已接獲(a)合共886份有關根據供股暫定配發

32,393,387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發行供股股份總數之99.57%，以及(b)合

共800份有關165,266,725股超額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發行供股股份總數之

507.98%。總計接獲1,686份有關197,660,112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及申請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

發行供股股份總數之607.55%。

供股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成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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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文提述之有效接納數目，因根據超額申請表格申請超額供股股份而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數目

為140,444股。董事會已議決根據本公告下文所載之公平及合理基準配發超額供股股份。

包銷協議

由於供股股份獲超額認購，包銷商根據包銷協議有關包銷供股股份之責任已因此獲全部解除。

寄發股票及退款支票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及部分未成功申請超額供股股份之有關退款支票（不計利息）將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承配人，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供股股份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預計可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聯交所買

賣。

尚未行使認股權之調整

根據認股權計劃之條款，尚未行使認股權之行使價及可認購股份數目須因供股而作出調整。

謹請參考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供股章程有關

供股之內容。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即支付股款及接納供股股份以及申

請超額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截止時間），本公司已接獲(a)合共886份有關根據供股暫定配發32,393,387

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發行供股股份總數之99.57%，以及(b)合共800份有關

165,266,725股超額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發行供股股份總數之507.98%。總計

接獲1,686份有關197,660,112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及申請文件，約佔根據供股可予發行供股股份總

數之607.55%。

供股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成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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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供股股份

計上文提述之有效接納數目，因根據超額申請表格申請超額供股股份而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數目為

140,444股。由於上述尚未認購供股股份不足以補足所有以不足一手之零碎股份補足為一手完整買賣

單位之股份作出之超額申請，董事會已議決參考超額供股股份申請人所申請之超額供股股份數目以滑

準法配發各超額供股股份申請人所申請之超額供股股份：

根據申請此類別

超額供股股份

申請超額供股 有效超額 申請超額供股 獲配發供股 總數獲分配之

股份之數目 申請之數目 股份之總數 股份之總數 概約百分比

6至9,949 730 489,919 889 16.67%-0.09%

9,950至157,256,081 70 164,776,806 139,555 0.09%-0.08%

800 165,266,725 140,444

董事會認為上述配發基準就根據每份申請而申請超額供股股份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

包銷協議

由於包銷協議之全部條件已於最後終止時間或之前達成或獲豁免，且包銷協議並無被包銷商終止，故

供股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成為無條件。

由於供股股份獲超額認購，包銷商根據包銷協議有關包銷供股股份之責任已因此獲全部解除。

寄發股票及退款支票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及部分未成功申請超額供股股份之有關退款支票（不計利息）將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承配人，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供股股份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預計可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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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就董事會所悉，本公司緊接供股完成前及緊隨供股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 104,875,906 40.29 117,985,885 40.29

三菱東京UFJ銀行 39,214,574 15.07 44,116,395 15.07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

董事（控股股東除外） 1,090,121 0.42 1,225,186 0.42

其他 115,090,054 44.22 129,477,020 44.22

總計： 260,270,655 100.00 292,804,486 100.00

尚未行使認股權之調整

根據認股權計劃之條款，尚未行使認股權之行使價及可認購股份數目須因供股而作出調整。

根據認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上市規則第17.03(13)條之規定及聯交所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就根據

該規則認股權調整而頒佈之補充指引，尚未行使認股權之行使價及可認購股份數目將自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十六日起作出調整。

供股完成後 供股前 供股完成後

供股前每股 每股股份之 有權認購之 有權認購之

授予要約日期 股份之行使價 行使價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51.71 49.49 2,150,000 2,246,259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61.93 59.28 200,000 208,954

2,350,000 2,45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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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就有關調整另行向認股權持有人寄發通知。

承董事會命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蘇海倫　謹啟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大新金融之執行董事為王守業（主席）、黃漢興（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安德生、

王伯凌及麥曉德；大新金融之非執行董事為 田昭充（替任董事為青砥修吾）、田中達郎（替任董事為

森崎孝）、大塚英充、周偉偉及伍耀明；而大新金融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Peter Gibbs Birch、史習陶、

孫大倫博士及蘇兆明。


